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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数字经济时代,传统工时制度与平台用工特性已无法适配。平台企业数据信息披露瑕疵、算法派单机

制与平台规则双重制约、均衡任务量法律标准阙如,导致平台从业者工时权益保障缺失。为此,平台从业者工时权

益保障制度的法理基础需从劳动定额转向任务量控制,具体路径包括:平台企业全面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披露实时

用户需求、用工性质及从业者收入情况;赋予从业者工作自主决定权;在标准工时制下,合理管控从业者每日任务总

量及每日连续任务、两日间任务的合理间隔时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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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era
 

of
 

digital
 

economy,
 

the
 

traditional
 

working
 

hour
 

system
 

is
 

no
 

longer
 

compatible
 

with
 

the
 

characteristics
 

of
 

platform-based
 

employment.
 

Flaws
 

in
 

data
 

disclosure
 

by
 

platform
 

enterprises,
 

the
 

dual
 

constraints
 

of
 

algorithmic
 

order
 

assignment
 

mechanisms
 

and
 

platform
 

rules,
 

as
 

well
 

as
 

the
 

absence
 

of
 

legal
 

standards
 

for
 

balanced
 

task
 

volumes,
 

have
 

led
 

to
 

the
 

lack
 

of
 

protection
 

for
 

the
 

working
 

hour
 

rights
 

and
 

interests
 

of
 

platform
 

workers.
 

Therefore,
 

the
 

platform
 

practitioners'
 

rights
 

and
 

interests
 

protection
 

system
 

for
 

working
 

hours
 

needs
 

to
 

shift
 

from
 

labor
 

quotas
 

to
 

task
 

volume
 

control.
 

The
 

specific
 

approaches
 

include:
 

platform
 

enterprises
 

should
 

fully
 

fulfill
 

their
 

information
 

disclosure
 

obligations,
 

disclose
 

real-time
 

user
 

needs,
 

employment
 

nature,
 

and
 

income
 

of
 

practitioners;
 

grant
 

workers
 

the
 

right
 

to
 

independently
 

decide
 

on
 

their
 

work;
 

and
 

under
 

the
 

standard
 

working
 

hour
 

system,
 

reasonably
 

manage
 

and
 

control
 

the
 

total
 

daily
 

task
 

volume
 

of
 

workers,
 

as
 

well
 

as
 

the
 

reasonable
 

intervals
 

between
 

consecutive
 

daily
 

tasks
 

and
 

tasks
 

over
 

two
 

day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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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字技术的蓬勃发展催生了平台经济等新

经济形态。相关数据显示,截至2024年,我国餐

饮外卖市场规模已达1.2万亿元[1],网约车市场

规模突破5000亿元[2]。经济形态革新推动了就

业形态变革,以平台用工为代表的新就业形态快

速兴起。然而平台在快速扩张过程中,虽然吸纳

了大量就业人口,但也暴露出诸多问题。调研报

告显示,当网约配送员、网约车司机等平台从业

者(下文简称为“平台从业者”)月收入达到所在

地区平均水平时,其每日工作时间超过10小时

的比例高达74.6%[3]。超时工作导致的过劳现

象频发、维权事件不断,凸显出新业态下平台从

业者工时权益保障机制缺失,亟待完善相关法律

法规。
如何保障平台从业者工时权益是学界前沿

议题,相关研究文献可归纳为三类:一是从制度

适用角度出发,如郑辰煜[4]提出对特殊工时制进

行改造,以适应新就业形态的灵活性;艾琳等[5]

主张在标准工时制下明确区分休息与工作时间

的边界。二是从制度理念调整角度出发,如谢晖

等[6]认为应落实从业者自主决策与平台主动保

护相结合的工时延长理念,防范过劳风险。三是

从制度具体设计角度出发,如梁栋[7]建议构建强

制短休、日休、周休制度;赵红梅[8]则提议将表征

工作时间的带有普遍性的重要指标纳入劳动基

准法范畴,要求平台企业及劳动关联第三方通过

规则制定与技术手段,切实保障从业者的合理工

作时长。
综上可见,学界已关注到平台从业者工时权益

保障的紧迫性,并从制度适用、理念调整及具体设计

方面提出了建议。然而,平台从业者的劳动过程具

有灵活性,传统劳动基准制度能否直接适用于平台

用工仍存争议。虽有学者指出现行工时基准通过劳

动定额与正常劳动控制劳动过程的机制难以适应平

台用工,主张建立任务计量型劳动基准[9],但以任务

量取代劳动定额作为工时制度的法理依据尚未充分

论证,在此基础上构建平台用工工时制度的研究寥

寥无几。鉴于此,本文首先探讨平台用工工时制度

法理基础转换的逻辑,进而剖析平台从业者难以直

接适用现有工时制度的现实困境,通过解读现有工

时制度、涉及平台从业者劳动权益保障的法规,结合

裁审案例分析,提出平台用工工时制度的完善建议,
以期为保障平台从业者工时权益提供切实可行的解

决方案。

一、平台从业者工时权益保障制度
法理基础的转变

  工时制度规制平台用工失灵的根源在于:传统

按件计酬模式下劳动定额的确定依据与平台用工特

性无法适配。试图简单地将劳动定额的一般方法直

接套用于平台用工,必然导致现有工时制度难以有

效发挥作用。因此,需厘清平台用工与劳动定额确

定间的逻辑矛盾,明确平台从业者工时权益保障制

度法理基础从劳动定额向任务量转换的内在逻辑。
(一)工时权益保障与劳动定额的逻辑关联

  《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下文简称《劳动法》)
第37条规定,对实行计件工作的劳动者,用人单位

应根据工时制度合理确定其劳动定额和计件报酬标

准。《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下文简称《劳动

合同法》)第31条规定,用人单位应当严格执行劳动

定额标准,不得强迫或者变相强迫劳动者加班。对

劳动者而言,劳动定额是衡量工作时间的重要依据,
合理确定劳动定额是保障工时权益的核心[10]110。
鉴于平台从业者普遍实行计件工资制,平台企业更

应科学合理地确定从业者的劳动定额,以保障从业

者工时权益。
现有政策文件中,集体协商与沿用传统标准是

平台用工劳动定额的两种主要确定方式:其一,地区

行业协会协商确定、行业主管部门监管模式。如《浙
江省就业促进条例》第3条明确区域性行业性工会

可与平台企业签订劳动定额标准集体协议;重庆市

《关于维护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劳动权益保障的实施

意见》(渝人社发〔2021〕38号)则要求行业主管部门

推动行业协会科学确定劳动定额标准。其二,平台

企业沿用传统标准模式。例如,《徐州市关于维护新

就业形态劳动者劳动权益保障的实施意见》(徐人社

发〔2022〕77号)直接沿用《江苏省工资条例》中劳动

定额需使同岗位90%劳动者能完成的规定。
(二)平台用工中劳动定额确定的实践困境

  劳动定额包含工时定额和产量定额。前者规定

生产单位产品或完成固定工作量的时间标准,后者

指单位时间内应达成的产品数量或工作量标

准[10]109。在过去的几十年时间里,我国劳动定额的

确定已初步实现兼具合法和合理的目标。但在平台

经济下,传统劳动定额的合理确定与平台用工管理

灵活性框架之间,已经显现出明显的逻辑矛盾。
1.正常劳动无法量化

按照《最低工资规定》,企业确定的劳动定额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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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必须确保劳动者的正常劳动收入高于最低工资标

准。在工作地点集中、生产活动协作进行的劳动生

产模式下,正常劳动易于量化[11]。但在平台用工模

式下,正常劳动却因面临诸多困境而无法被量化。
以外卖平台为例。首先,网约配送员往往作业区域

分散,不同商圈的订单量、每单配送距离与时效要求

存在差异,若以单量较多的商圈为量化正常劳动的

标准,会忽视单量少区域的从业者,反之则无法体现

高负荷区域的劳动强度。其次,外卖订单量在一天

内有明显的波峰波谷波动,常集中于特定时段从业

者劳动强度不均,导致正常劳动难以统一量化。
2.雇主义务法理难以适用

传统劳资关系中,劳动者的劳动过程听命于雇

主,劳动是雇主意志的体现,此为人格从属性,此时

雇主负有保障劳动者劳动条件的义务。而在平台用

工模式下,企业对从业者的控制重心从劳动过程转

向劳动成果。例如,从业者可自主决定是否接单,可
以对劳动交付过程做出自我安排。南通市中级人民

法院以从业者工作具有自我劳动特征为由,认定从

业者与平台企业不构成劳动关系①。若从业者接

单,平台企业结算报酬的前提是从业者按时完成订

单且未被客户投诉。也即只有劳动成果交付合格,
双方才形成劳务债关系。这种控制逻辑的转变,导
致从业者与平台企业间的人格从属性弱化,传统劳

动定额确定所依据的雇主义务法理[9]在平台用工场

景中难以直接适用。
(三)任务量与平台从业者工时权益保障制度的

逻辑契合

任务量制度旨在顺应平台用工劳动形态新变化,
将从业者工时权益保障的逻辑起点由拘束劳动形态

转向灵活劳动形态,通过管控从业者任务量实现对其

工时权益的保障。任务量与平台用工灵活性之间的

逻辑契合,为完善平台用工工时制度提供了思路。
首先,平台用工劳动形态表现为连续完成特定

工作任务,从业者每日劳动时间呈现碎片化特

征[12]。这种用工通过单次接单任务形成“任务化”
模式[13],从业者一定程度上享有对这些碎片任务接

受与否的自主权。平台企业根据完成时效、消费者

评价等要素考核单个任务的完成情况,计发薪资。
平台从业者的收入会因单个任务考核结果瑕疵而减

少,因合格而增加。
其次,平台企业凭借算法优势,可通过调控从业

者任务量保障从业者工时权益。算法系统可基于从

业者身高、体型、年龄等数据,推算步长、行走速度等

影响任务完成速度的因素[14],结合任务路程准确预

估出单个任务完成时间段。这种可量化的任务时间

作为重要的生产要素,需通过平台算法背书与调控,
才能使从业者劳动力与产品高效对接市场。依据利

益和风险相一致的基本法理念,平台企业获取从业

者创造的市场利润,理应承担控制从业者工时的责

任,而强大的算法技术正是其合理管控从业者任务

量的必然选择与有力工具。
结合上文所述,将平台用工工时制度的完善逻

辑从确定合理的劳动定额转向均衡控制任务量,以
实现平台从业者工时权益的保障,应是平台用工工

时制度完善的理论基础。具体制度的设计则需立足

于实践,在现行工时制度框架下剖析平台从业者工

时权益保障缺失的成因,并针对性地予以解决。

二、平台从业者工时权益保障缺失的成因分析

  人社部等八部门于2021年7月发布了《关于维

护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劳动权益的指导意见》(人社部

发〔2021〕56号,下文简称“56号文”),其中在劳动关

系、民事关系外增设“不完全符合确立劳动关系情

形”(下文简称“不完全劳动关系”),并要求健全休息

休假制度以保障从业者劳动权益。虽然法律政策在

保障从业者劳动权益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但在数

字技术浪潮下,平台从业者工时权益保障缺失是多

重原因叠加的结果:平台企业数据信息披露瑕疵、算
法控制将工时约束由雇主指令转变为从业者自主行

动,这是从业者工时权益受损的重要原因;而均衡任

务量法律标准阙如,进一步加剧了从业者工时权益

保障缺失的困境。
(一)数据信息披露瑕疵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掌握生产资料者享有

指挥劳动的权利。当生产经营场景从工厂操作间转

换至网络空间,以数据信息为生产资料的经营模式

便成为平台经济的基本形态和基本秩序[15]。平台

企业凭借其掌握的数据信息行使订单筛选、分发功

能[16],形成信息优势地位。在外部市场竞争压力

下,平台企业将信息优势渗透至从业者劳动全过

程[17],尤其在工作时间维度,通过信息优势诱导平

台从业者主动延长工作时长。
首先,平台企业通过不完全披露数据信息,直接

延长从业者待命时间。以国内M平台为例,其A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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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从业者接单页面推送包含实时单量与预测单量的

热力地图,营造某商圈或地区即将出现大量订单的

氛围,吸引更多从业者在该商圈或地区待命。平台

企业披露热力地图的真实目的是加速消化订单任

务,因为订单完成速度关系到资本增值循环的速度,
尤其对于食物等特殊商品,流通时间越短越有利于

维护商品价值[18]。有限的订单任务在热力地图的

“广告效应”下吸引了大量从业者争抢,手速慢的从

业者只能延长呼叫待命时间。由于从业者在待命时

间内需保持高响应可能性,此类待命时间应被认定

为工作时间[19]。
其次,平台企业通过虚假披露数据信息,变相迫

使从业者延长工作时间。一方面,平台企业虚假披

露网约配送员收入。网络上大肆报道网约配送员月

入过万、网约车司机月薪超人均工资等平台从业者

可观收入的新闻。然而,平台企业披露的配送员收

入数据,实际仅来源于与其建立劳动关系的专送配

送员。专送配送员的收入包含计件提成、绩效奖

金①、各类补贴②、活动奖励金等,而无法与平台企业

建立劳动关系的从业者仅通过计件提成与活动奖励

金获得收入[20]。另一方面,平台企业故意混淆平台

用工法律关系性质。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劳动人事

争议典型案例中,某物流公司诱导孙某注册个体工

商户,并在孙某不知情的情况下与其签订《项目承包

协议》[21],却继续实施劳动管理,制造了孙某是某物

流公司专送配送员的假象。因与平台企业法律关系

性质不同,不同类型平台从业者的收入结构有很大

差异,孙某作为非专送配送员,为了达到与专送配送

员同等的薪资水平,不得不主动延长工作时间、增加

任务完成量。平台企业选择性披露专送配送员的高

薪数据,利用从业者的收入预期,最终实现平台从业

者“自愿”延长工作时间的结果。
(二)算法派单机制不合理

  工作时间自主决定性是新就业形态与单位制从

属性劳动最显著的区别。但平台企业牢牢把控劳动

控制权,并未真正赋予从业者工作时间自主权。
首先,算法派单机制与从业者在线时长挂钩,间

接引致从业者延长工作时间。以D网约车平台为

例,其每日向司机发送“司机日报”,详细记录司机前

一日在线时长、有效订单数量、平台账户流水及当日

平台奖励时段等信息。若司机未在奖励时段(通常

为4~8小时)内上线并完成系统派单,后续接到的

多为司乘距离较远、订单车程较短的低性价比订单;
反之,在奖励时段内上线完成派单的司机,则会被算

法判定为“听话的司机”,能够持续获得高性价比的

好单[22]。此外,若司机日报中司机日均接单量与跑

单里程低于平台均值,该司机接到性价比低的订单

概率极大,甚至可能接不到派单。
其次,算法不合理派单机制影响从业者收入,间

接迫使从业者主动延长工作时间换取理想收入。头

部外卖平台M平台定期推出“乐跑计划”活动,平台

宣称该活动能通过多派单增加配送员奖励金收入,
派送的订单路线规划混乱,常需绕路耗时。这导致

网约配送员至少三分之一的订单超时未完成,面临

扣减配送费乃至加处罚款的处罚。“乐跑计划”结束

后,网约配送员不仅未获取奖励金,甚至被反扣罚

款。为赚取合理收入,网约配送员不得不在“乐跑计

划”外,主动延长工作时间以赚取理想收入。平台从

业者迎合算法却损失劳动报酬,最终延长工作时间

逐渐内化为从业者心甘情愿的自觉行动[23]。这种

现象形成了遮蔽效应[24],在从业者工时权益保障与

平台企业承担保障责任之间,竖起了一道名为“主
动”的隐性壁垒。

综上,从业者看似拥有接单时段的自主选择权,
实则在算法派单机制与平台规则的双重制约下,工
作自主性被极大压缩。由此可见,一旦从业者试图

真正自主决定工作时间,极有可能陷入无单可接、收
入减少的困境。

(三)均衡任务量法律标准阙如

  均衡任务量法律标准阙如,致使平台算法规则

肆意扩张,不仅背离劳动法规保护弱者的立法初衷,
更让平台从业者权益保障沦为空谈。从业者被迫承

受超长在线时长、不合理派单压力,超时罚款、低质

订单等乱象频发,健康权与劳动报酬权持续遭受侵

害,劳动权益失衡问题日益严峻。
首先,法律政策缺乏可操作性。大多数平台从

业者属于56号文界定的不完全符合劳动关系情形,
但现行法律尚未对其权益作出专门规定,只能由人

社部、中华总工会、最高人民法院等部门出台明确基

本问题和解决措施的规范性文件,再由地方政府细

化实施。现有政策法规多围绕控制从业者工作量和

劳动强度展开,并且仅在劳动强度规制上达成一定

共识。比如广东省人社厅等八部门发布的《关于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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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参见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2023)沪0115民初86130
号民事判决书。

 

参见江西省抚州市广昌县人民法院(2024)赣1030民初

1260号民事判决书;山东省淄博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

(2022)鲁0391民初2061号民事判决书。



护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劳动权益保障的实施意见》(粤
人社规〔2022〕14号)、江苏省人社厅等八部门发布

的《关于维护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劳动保障权益的意

见》(苏人社〔2021〕125号)、《石家庄市新就业形态

劳动用工管理指引(试行)》(石人社字〔2022〕18号)
均提出“合理控制劳动强度和在线工作时长,对连续

送单超过4小时的,适当安排休息时间;对于网约车

驾驶员,平台企业应当确保其连续工作4小时至少

休息20分钟”。然而,这些政策法规对工作总量的

规制较为笼统,平台用工任务量仍主要由企业单方

以“科学”名义确定。由于缺乏均衡任务量标准,难
以界定平台企业调节任务量的“科学”尺度。

其次,法律法规的缺位给司法实践也带来了诸多

“盲区”。最高人民法院2023年发布的典型案例虽强

调应依据
 

56
 

号文分类保障劳动者权益,并推动法律

政策完善,但受制于我国劳动法“全有或全无”的保障

模式,法官缺乏认定“不完全劳动关系”的法律依据,
更难实现分类权益保障。在此背景下,平台企业单方

“科学”确定从业者任务量的做法,反而可能沦为认定

劳动关系的“口袋事由”———平台用工关系易因任务

量调整被直接判定为劳动关系。如在肖某与某公司

劳动争议案①中,某配送公司因肖某自身原因调整其

任务区域、限制接单量,法院认为公司调整已构成劳

动隶属性,最终判定双方存在劳动关系。
这些消极影响可能导致平台企业在任务量管理

上陷入两难困境:一方面,担心因过度调节任务量被

认定为劳动关系,承担更多责任;另一方面,若为规

避风险而减少对任务量的调节,又可能使从业者难

以获得稳定订单,所谓接单“灵活性”也将因收入无

保障而沦为空谈,从业者权益仍无法得到有效保障。

三、平台从业者工时权益保障的法律应对

  探讨平台从业者工时权益保障制度的完善至少

有两重特殊意义:其一,探求法律如何因应技术进

步,妥善应对新就业形态对劳动者工时权益保障的

挑战;其二,明确法律在规范从业者与平台企业工时

约定时,如何平衡劳动基准法的强制保护属性与平

台用工的灵活性特征。
(一)平台企业全面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鉴于平台企业在数据、资源和市场等方面相较

从业者占据显著优势,理应履行全面信息披露义务。
披露内容应以保障平台从业者工时权益为基准。根

据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办公厅2023年印发的《新就

业形态劳动者休息和劳动报酬权益保障指引》(人社

厅发〔2023〕50号,下文简称《指引》)的相关精神,并
结合平台用工实际,平台企业全面履行信息披露义

务内容应当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以实时用户需求披露取代预测用户需求

披露,缩短从业者待命时间。预测用户需求设置初

衷是帮助从业者自主合理调整工作区域,但在实际

应用中,反而大幅延长了从业者待命时间,造成工时

虚增。这是因为从业者为获取更高收入,往往依据

平台披露的预测需求地图安排工作场所,甚至主动

延长待命时间。订单高峰期时,待命时间或许极短,
可忽略不计;但在低谷期时,从业者仍需时刻保持工

作状态,无法真正休息[25]。因此,平台企业应通过

披露实时用户需求,切实减少从业者无效待命时间,
优化工作安排。

其次,平台企业应遵循诚实信用原则,如实披露

用工性质并明确其法律后果。56号文突破传统劳

动二分法的模式,增设不完全劳动关系;《指引》也对

劳动权益保障分三类讨论。司法实务中,法院受限

于法律框架,多将该类情形判定为非劳动关系的民

事关系,无法直接确认“不完全劳动关系”,但已有法

院作出将56号文中提及的职业伤害保障制度适用

于该类从业者的积极尝试②。
因此,无论从立法还是司法角度,不完全劳动关

系从业者均有坚实的劳动权益保障基础与依据。用

人单位应恪守诚实信用原则,在与从业者达成用工

合意时即披露真实用工性质,并明确相应的法律后

果。尤其对于平台企业,应当按照约定的用工性质对

从业者进行管理,不得借劳务关系或者个体工商户为

外衣,对从业者实则进行劳动关系式的劳动管理。
最后,平台企业应依据从业者用工性质划分框

架,如实披露不同类型从业者的真实收入。由于平

台从业者收入形成机制因用工性质的不同而存在差

别,企业需以约定的用工性质为基准,将同类型从业

者归并,采用统一标准呈现真实收入数据。只有如

此,才能有效规避非劳动关系从业者为追求高收入

而过度延长工时的问题。
(二)释放从业者工作时间自主权

  在无法直接管控灵活性较高的从业者工作总时

长的前提下,禁止平台企业利用算法恶意诱导从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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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参见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2024)京03民终12323号民

事判决书。
参见辽宁省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2024)辽01民终9198号

民事判决书。



者加班已成为监管共识。如天津市要求“企业要积

极创造劳动条件”①,江苏省更明确提出“算法取

中”②。因此,平台企业不得限制部分在线时间有限

的从业者的劳动机会,而应当为其创造良好的劳动

条件。对完全劳动关系从业者、不完全劳动关系的

从业者均实行平等派单机制,将接单自主权真正交

还给从业者。针对部分缺乏理性、过度安排在线时

间的从业者,法律法规应从法律父爱主义立场出

发[26],设定在线工作时间上限,强制平台企业在从

业者达到工时限制时停止派单,督促其休息,如广东

省、江苏省、石家庄市等多地政策规定“每工作4小

时强制休息20分钟”。
由于新就业形态行业具有特殊性,一天中某些

时段会出现消费者集中下单的情况。为了保障平台

企业的发展,可通过差异化设置高峰、低谷期订单单

价,引导从业者灵活调配工作时间,消化高峰期、低
谷期订单。需要进一步追问的是,接单的自主性是

否意味着不加任何控制? 是否应结合各种因素对任

务量予以均衡控制? 也即,如何在保证从业者工作

时间自主决定权的同时,合理调节任务负荷,实现平

台用工灵活性与安全性的平衡。
(三)均衡任务量控制

  新就业形态下的平台用工以灵活性为核心,从
业者理应拥有工作时间、接单自主权。然而,出于保

障从业者身心健康、推动平台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等

目的考量,这种自主性需加以合理约束。对于完全

符合劳动关系的平台劳动者,可直接适用劳动法;但
对于不符合或不完全符合劳动关系的从业者,如何

科学均衡其任务量,成为亟待探讨的课题。
1.在标准工时制基准下展开任务量均衡控制

在确定从业者在线任务时间上限时,应采用标

准工时制还是特殊工时制,学界存在分歧。有学者

指出,新业态工作的连续性和强度具有特殊性,主张

对特殊工时制进行改造,使其适配平台用工需

求[27];但也有学者担忧,特殊工时制会扩大用人单

位对工作时间的掌控权,加剧劳动者休息权益保障

困境,因此认为新业态用工仍应以标准工时制为

主导[5]。
在司法实务中,采用标准工时制或特殊工时制

也颇有争议。在北京聚某配送公司与李某劳动争议

案③中,两审法院均认为李某虽接受聚某公司管理,
但由于接单数量仍由自己决定,因此李某应适用不

定时工时制,对其提出的加班费主张不予支持。在

北京京某配送公司与洋某公司与黄某劳动争议案④

中,两审法院认定平台企业洋某宣称的本企业内配送

员实行标准工时制合法,并据此支持黄某提出的洋某

公司支付节假日加班费和延时加班工资差额主张。
基于上述学界与司法实务的争议,笔者试图通

过多维度解读法律规范,力求得出兼具理论依据与

实践价值的结论。我国特殊工时制主要包含不定时

工时制和综合工时制,然而在实践中,该制度被用人

单位用作逃避加班费支付的一种手段,平台用工尤

为突出。笔者检索相关司法案例发现,平台企业频

繁以特殊工时制度为抗辩理由,拒绝支付加班费或

安排补休等⑤。因此,特殊工时制不应成为侵害从

业者工时权益的“庇护所”,对从业者任务量进行均

衡控制应以标准工时制为基准。具体理由如下:
首先,从法条内涵的角度考量。平台用工普遍

采用按件计酬模式,而《劳动法》第
 

37
 

条明确规定,
对实行计件工作的劳动者,用人单位需依据第

 

36
 

条的标准工时制,合理确定劳动定额与计件报酬标

准。这表明法律已将标准工时制确立为按件计酬劳

动者薪资核算、工作强度管控的基准,平台用工亦应

遵循此规定。
其次,从文本解释的角度考量。《关于企业实行

不定时工作制和综合计算工时工作制的审批办法》
(劳部发〔1994〕503

 

号)对两种特殊工时制适用对象

进行了罗列和描述⑥:不定时工作制适用对象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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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天津市关于维护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劳动保障权益的实施

意见》(津人社局发〔2021〕29号)第2条。

 

《江苏省关于维护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劳动保障权益的意见》
(苏人社发〔2021〕125号)第5条第1款。

 

参见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2022)京03民终16924号

民事判决书。

 

参见广西壮族自治区北海市中级人民法院(2023)桂05民

终174号民事判决书。

 

参见江苏省淮安市中级人民法院(2024)苏08民终1607号

民事判决书。

 

《关于企业实行不定时工作制和综合计算工时工作制的审

批办法》第四条:企业对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职工,可以实行不定时

工作制:(一)企业中的高级管理人员、外勤人员、推销人员、部分值班

人员和其他因工作无法按标准工作时间衡量的职工;(二)企业中的

长途运输人员、出租汽车司机和铁路、港口、仓库的部分装卸人员以

及因工作性质特殊,需机动作业的职工;(三)其他因生产特点、工作

特殊需要或职责范围的关系,适合实行不定时工作制的职工。第五

条:企业对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职工,可实行综合计算工时工作制,
即分别以周、月、季、年等为周期,综合计算工作时间,但其平均日工

作时间和平均周工作时间应与法定标准工作时间基本相同。(一)交
通、铁路、邮电、水运、航空、渔业等行业中因工作性质特殊,需连续作

业的职工;(二)地质及资源勘探、建筑、制盐、制糖、旅游等受季节和

自然条件限制的行业的部分职工;(三)其他适合实行综合计算工时

工作制的职工。



为因工作无法按标准时间衡量及工作性质特殊需要

机动作业的劳动者;综合计算工时制适用对象主要

为因工作性质特殊需要连续作业及受自然条件限制

的行业的劳动者。可见,特殊工时制仅适用于工作

性质特殊、难以受常规管理,或作业时间受客观条件

限制的劳动者。而平台从业者全程受平台企业监

控,工作时间不受自然条件限制,显然不符合特殊工

时制的适用前提。因此,不能因平台用工灵活性,就
简单认定其无法适用标准工时制。

最后,从法经济分析的角度考量。法经济学中

成本收益分析方法的核心思路是,权衡待实施的规

则或政策的成本与收益,以此判断是否有必要实

施[28]。具体到平台用工工时制度的选择上,理性分

析不能局限于单个从业者的成本与收益,更应着重

关注外部社会的总成本和收益。平台用工若采用标

准工时制度,可带来显著的社会总收益:从业者健康

风险下降①、社会交通事故风险降低②、工作岗位供

给量增加等。但同时也会产生成本,直接成本包括劳

动监察执法费用和企业管理成本增加,间接成本表现

为平台企业订单处理效率下降和人力成本攀升。
尽管难以用具体数据量化平台用工标准工时制

的成本与收益,但可从法律价值层面进行综合衡量。
制度收益聚焦于从业者生命安全、公众交通权益及

就业公平,彰显人权保障属性;而制度成本则体现为

企业人力雇佣成本、管理成本及行政机关执法成本

等经济支出,侧重效率价值。根据我国法学理论观

点,当不同位阶的法律价值发生冲突时,人权价值尤

其是生命健康权等基本人权价值应当高于效率价

值[29]。由此可见,以标准工时制控制平台从业者任

务量,其成本低于收益,更符合法律价值的优先顺位。
2.对任务总量的控制

在标准工时制度下控制从业者任务总量,应当

重点关注以下三方面内容:
 

第一,控制对象应限定为在平台连续或稳定的

从业者,可通过算法依据在该平台连续任务完成量、
天数等标准进行筛选。具体标准由各企业参照平台

企业从业者任务完成总体情况科学测算。限制控制

对象的正当性在于,平台从业者数量呈现逐年增长

的态势,若不加以限制,必然给平台企业带来高昂的

用工负担。
第二,控制标准应结合从业者身体素质、交通状

况、任务路线等因素科学制定并动态调整。一方面,
任务距离与交通状况存在差异,动态调整任务量标

准,既能促进偏僻地区任务完成,又能提升平台经营

效率;另一方面,从业者年龄、身体素质参差不齐③,
统一标准难以实现实质公平。具体实现路径可利用

平台算法,分析控制对象从业者的特性,根据其以往

法定工作时间(包括合理延长的工作时间)内完成的

任务总量,设定专属任务上限。若算法检测到事故、
复杂交通状况、任务路线迂回等情况,可将标准动态

调低,反之可适当调高。
第三,需控制多平台接单从业者的任务总量。

2025年3月起,一场由京东发起的“网约配送员权

益保卫战”引发公众关注。京东宣布“鼓励网约配送

员在各平台自由接单”,美团以“从未限制骑手在其

他平台接单”回应,标志着网约配送员接单模式从只

能二选一的“被压榨接单机会”向“尊重劳动权”可多

平台接单的范式转变。然而,这使得平台难以获取

从业者在其他平台的数据,导致任务总量控制陷入

困境。对此,可借鉴规制多重劳动关系劳动者工作

时间的做法[30],以从业者自主申报为主[31],平台企

业根据申报情况,科学调控其在本平台的任务总量。
3.对任务量间的均衡控制

均衡作为法律制度追求的价值目标,强调利益、
负担和风险的正当分配。由于不同时段订单酬劳有

别,部分平台从业者为增加收入,常在深夜、凌晨等

有损健康的时段连续接单,加剧自我剥削[32],导致

任务完成状态失衡。因此,在控制任务总量的基础

上,还需注重任务量之间的均衡分配,这既涵盖每日

连续任务间的合理间隔,也包括两日任务量之间的

合理间隔。
第一,关于每日连续完成任务量的合理间隔时

间,政策层面已形成相对统一的认识———设置强制

休息规则。如网约配送员连续接单4小时后,应保

证20分钟休息且停止派单;网约车驾驶员同样在连

续接单4小时后强制休息20分钟④。这一政策虽

为底线保障,但仍有完善空间。笔者建议,企业可借

助算法技术,当测算出从业者劳动强度过大时,适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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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在平台用工模式下,很多平台劳动者所谓的
 

“高收入”都是

以加大劳动密度、延长工作时间和放弃合理休息时间为代价的,部分

平台的单王甚至每天接单时长长达16小时,生命健康长期处于失去

保障的困境中。若缩短其工作时间至标准工时的8小时工作时间+
1小时加班时间,将大大减少疾病风险。

 

从业者如果处于过劳状态时,极易发生交通事故,将自身的

职业风险转移到社会交通安全场域。

 

《中国外卖骑手职业群体调查报告》显示,饿了么公司骑手

年龄区间为18~57岁,90后占比超47%;美团骑手80、90后占比超

70%,残障人士近万名。

 

参见前文广东省、江苏省、石家庄市的政策规定。



缩短强制休息前置时间,并延长停止派单时长。
第二,需关注两日完成任务量的合理间隔时间。

平台企业为及时消化订单,提高凌晨与深夜任务单

价①,这易导致从业者两日间任务间隔极短甚至无

缝衔接。《劳动法》第38条明确劳动者每周至少享

有连续24小时的休息时间,旨在保障劳动者充分休

息,避免过劳。而避免过劳不仅体现在周休,更应细

化到每日。因此,两日工作时间间隔应以保障劳动

者体力恢复为标准,通常为15~16小时[33]。
研究表明,劳动者每日结束工作时间越晚,身体

健康遭受负面影响的概率越高,且劳动力恢复耗时

更长[34]。为此,平台企业若要精细化保障从业者工

时权益,应依据从业者每日最后一个任务完成时间,
进行区别化的任务量均衡调节:若任务于晚高峰开

始前(19点前)结束,两日间任务间隔应控制在8小

时以上;若结束于晚高峰后(21~23点),间隔需延

长至10小时以上,既能保证从业者休息,又利于平

台企业消化次日早高峰订单;若结束于23点前,则
两日间任务间隔宜设为15~16小时,以充分保障从

业者体力恢复。

四、结 语

  平台用工模式中劳动定额难以界定,导致从业

者工时权益保障缺失,加之新就业形态打破传统工

时治理逻辑,亟须将平台从业者工时权益保障的法

理基础从劳动定额转向任务量。以任务量调控为核

心保障平台从业者工时权益,需通过三方面协同:一
是要求平台企业全面披露用工信息,赋予从业者接

单自主权,破解被动加班困局;二是合理适用标准工

时制,筑牢制度根基;三是借助算法科学调控每日及

阶段性任务总量。然而,算法驱动下的平台用工形

态日趋复杂,仅关注工时权益保障还远远不够。未

来需拆解各项基本劳动者权益保障制度要素,精准

匹配平台从业者需求,实现从业者劳动权益的全方

位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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